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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發布網址)

	1
	111年11月16日衛部醫字第1111666803號函示

依據：
醫療法第17條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9條。
	1、 醫療機構名稱之使用，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
2、 診所開業應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9條診所設置標準表之規定。


	1、 對於提供居家醫療服務(含同時提供門診)之診所，其機構名稱得使用「居家醫療」相關文字，但不以其機構名稱應冠以居家醫療文字者為限。
2、 醫療機構設置標準第9條診所設置標準表所定人員、設施，係以門診所提供之服務為前提，倘診所除提供門診外，並另聘有專職從事居家醫療之醫事人員提供居家醫療服務時，該居家醫療服務部分，得免依上開規定設置相關設施。
	放寬僅提供居家醫療服務之診所名稱及設置規定。
	111年11月16日
（發布網址：https://mohwlaw.mohw.gov.tw/FINT/FINTQRY04.aspx?starDate=00000000&endDate=99991231&no=&n1=&n2=&kt=&kw=%e5%b1%85%e5%ae%b6%e9%86%ab%e7%99%82&kw2=&kw3=&kw4=&valid=3&type=etype_&RowNo=1）

	2
	訂定「醫療法第35條第1項所定醫療法人投資限制」

依據：
醫療法第35條第2項

備註：
該投資限制原以94年11月8日衛署醫字第0940219014號函公告，另於111年12月6日以衛部醫字第1111668634號令發布訂定
	公告醫療法第35條第1項所稱投資限制之公告事項二，「醫療法人對單一公司之投資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之20%」。
	原「醫療法人對單一公司之投資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之20%」一節，新增但書規定，並報本部核准者，得不受20%之投資上限限制。
	考量近年生醫產業迅速發展，許多醫療法人因將所研發之醫療技術轉移予接續研發製造之新創生醫公司，而取得新創生醫公司之技術股票，本規定鬆綁，將提升醫療法人研發、投資新創生醫公司及配合政府政策投資之意願，有利於醫療產業之發展。
	111年12月6日（發布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37036&log=detailLog）

	3
	修正「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

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及第37條第3項
	1. 餐飲從業人員
每日量測體溫。
2. 顧客進入餐廳
用餐前量測體溫。
	刪除餐飲從業人員及消費者量體溫規範。
	配合疫情指揮中心防疫管制措施調整，餐飲業者不用安排人力量測體溫，也無須購買及維修體溫器，可減少人力及物力。
	111年11月7日
[bookmark: _Hlt120286246][bookmark: _Hlt120286247](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36269&log=detailLog)

	4
	訂定「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第19條之1

依據：
藥事法第55條第2項


	無
	依本辦法申請藥品樣品或贈品案件之審核，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全部或一部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依本辦法申請藥品樣品或贈品案件，部分涉及用藥急迫性及部分案件數量龐大。為提高行政效率，簡化審查層級及避免因內部審查人力有限，影響審查時效及申請人權益，爰增訂之。
	111年11月3日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8323)

	5
	修正「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6條」

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3項



	1. 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配偶或親屬一人，得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
2. 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車輛種類，以自用小客車、自用小客貨車、計程車為限。
	1. 修正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之申請資格，放寬配偶、一親等親屬同戶籍限制。
2. 將自用小貨車納入得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車種，並規定其車主及駕駛人為身心障礙者本人。
	1. 為因應現代家庭型態多元，本次修正放寬配偶、一親等親屬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限制，使身心障礙者之配偶與一親等親屬未與其同戶籍，但有接送情形者，可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
2. 為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爰開放自用小貨車納入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之車輛種類，使以自用小貨車作為謀生及交通工具之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可停放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1. 預計111年12月30日發布，112年1月1日生效。
2. 預告草案網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0e02f842-ac59-4c1b-84a5-934d7637f2d4)


	6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12點第1項第1款

	符合申請資格之委託人，須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1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

	符合申請資格之委託人，發放對象為我國籍幼兒，須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並刪除綜合所得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之排富規定。

	1. 按托育費用補助與育兒津貼，均係執行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目的在於減輕我國育兒家庭經濟負擔，以鼓勵生育，故以我國國民為主要受益對象，俾利政策統一性。
2. 現行政策未能擴及綜所稅率百分之二十以上家庭之兒童，且實務上綜合所得稅稅率查調有2年時間差，未能及時反映育兒家庭實際經濟狀況，經通盤審酌考量政府業已於綜合所得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設有排富機制，實不須重複設計排富條款，自112年1月起取消排富機制，讓所有家庭均能享有政策美意，展現政府強化國家照顧兒童之決心。
	預定111年12月下旬發布，112年1月1日生效。

	7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第3、5、6點
	申請資格之一為須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1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
	刪除申請人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率須符合未達百分之二十之排富規定。
	約1.3萬名未滿2歲兒童受益

	預定111年12月下旬發布，112年1月1日生效。


備註： 1.鬆綁成果請填列本(111)年10月至12月底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附表2、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
	編號
	預定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預定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預定完成時間

	1
	醫療器材標籤應刊載單一識別碼規定(草案)

	原公告規定，於緩衝期後(自112年6月1日起)，所有第2等級醫療器材均需標示單一識別碼(含產品識別碼DI及生產識別碼PI)。
	新增規定部分第2等級醫療器材於緩衝期後，其單一識別碼得免標示生產識別碼(PI)。
	因部分第2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之醫療器材商及公協會反映，故參酌美歐管理及國內管理需求，新公告規定放寬部分第2等級醫療器材(共計21項)，其單一識別碼得免標示生產識別碼(PI)。原公告爰予廢止。
	112年1月(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8313)


備註： 1.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明(112)年1月間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